附件1

茂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五个责任”和

“三项制度”公示

为确保我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实现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落实县域统管，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现将我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五个责任”和“三项制度”公示如下： 

“五个责任”是指地方人民政府主体责任、水行政主管部门等行业监管责任、水质卫生监督、监测管理主体责任、各镇人民政府主体责任、供水管理单位运行管理责任。 

“三项制度”是指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机构、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经费。 　

一、茂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五个责任” 

（一）茂县人民政府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单位：茂县人民政府

责任人：兰志龙（茂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电话：0837-7422202

职责：统筹负责全县农村饮水安全的组织领导、制度保障、管理机构、人员和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经费落实工作，明确有关部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职责分工。 

（二）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 

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单位：茂县水务局
责任人：赵华东（茂县水务局局长） 

职责：负责抓好农村饮水工程规划、实施方案编制、项目储备、资金争取等前期工作，指导和监管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等工作。 

电话：0837-6939100。 

（三）水质卫生监督、监测管理主体责任

1.水质卫生监督管理责任单位：县卫健局

责任人：赵梦蛟
职责：加大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督工作力度，发现水质、卫生不达标时应及时将结果通报给相关的供水单位和当地镇人民政府，同时抄送县水务局。县水务局和卫健部门督促镇人民政府限期整改到位；督促县疾控中心会同县水务部门合理确定水质监测点的布局，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和增加监测频次。发现水质不达标时应及时将结果通报给相关的供水单位和当地镇人民政府，县水务和卫健部门督促镇人民政府限期整改到位。

电话：7422137

2.水质卫生监测管理责任单位：县疾控中心

责任人：李志勇

职责：会同县水务部门合理确定水质监测点的布局，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和增加监测频次。发现水质不达标时应及时将结果通报给相关的供水单位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县水务和卫健部门督促镇人民政府限期整改到位。

电话：7446595

（四）各镇人民政府主体责任 

责任人：各镇人民政府镇长（详见名单） 

职责：统筹负责辖区内各村农村饮水安全的组织领导、制度保障、管理机构、人员和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经费落实工作，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为广大用水群众提供农村饮水问题反馈渠道，办理饮水诉求事项，倾听诉求人的合理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诉求人的监督，保障农村饮水工程良性运行，并保障群众正常供水。 

电话：详见名单。 

（五）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 

责任单位：城市(县城)管网延伸工程供水单位为茂县自来水水厂，责任人由茂县自来水水厂和覆盖的村委主任共同担任；其余供水工程供水单位为各村民委员会，责任人为村委主任，水源至村外输水管网部分由供水站负责，村内供水由村委会负责，个户入户管网及个户水窖由个户自管。 

职责：负责向用水户提供符合水质、水量要求的供水服务，保障正常供水。落实相应人员，做好水源巡查管护、水厂运行管理、供水管网巡查养护管理、水费计收等供水工程日常性管护工作；供水单位要明确责任人、供水服务电话，水源地、蓄水池及其它重要建筑物处设立标志等。 

电话：详见名单。 

二、茂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三项制度” 

（一）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机构 

城市(县城)管网延伸工程供水单位为茂县自来水水厂；其余供水工程供水单位为各村民委员会。 

（二）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 

茂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办法。 

（三）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经费 

经费主要来源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收取水费及政府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等。

附件：1.茂县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责任人名单 

2.各镇人民政府主体责任信息表

